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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就立法會褔利事務委員會「傷殘津貼檢討」提交意見書 

 
傷殘津貼推行多年，目的是協助有嚴重殘疾人士應付因為其殘疾情況而引起的特別需要，多年

來，社會上不少聲音認為制度存在不少的問題，極需改善，政府終於從善如流，成立小組檢討。

本會服務聽障人士，對於傷殘津貼制度有以下的改善建議： 
 
使用康復器材： 
政府工作小組建議，醫生應以申請人沒有使用外置康復或機械器材時的殘疾情況作評估。但小

組又指出由於完全植入體內的康復或機械器材某程度已是身體的一部份，醫生應該務實地以申

請人使用有關內置器材後的殘疾情況作評估。人工耳蝸是植人體內的，這是否會如小組的建

議，申請人是否需要使用時作評估呢？植入人工耳蝸的都是聽力極度受損的人士；本會認為應

該在停止使用人工耳蝸時作評估，否則聽力極度受損的聽障人士卻不會獲批傷殘津貼。 

 

清晰指引： 

根據聽障兒童家長的經驗，申請傷殘津貼的過程並不順利，不論是醫院、兒童評估中心、母嬰

健康院或分區家庭服務中心的職員也不太清楚申請傷津程序，連申請的機構也不清楚程序，這

只會讓申請者更加迷惑，延誤獲得傷津的時間。所以政府應該有一套統一而清晰的指引，讓不

同的部門都知道申請的程序，另外，更應該多作宣傳，讓殘疾人士了解申請的程序和相關的要

求。 

 

縮短排期時間： 

有聽障兒童家長表示，不同的部門對於申請程序不清楚，在講解時令申請者去到不同的部門，

延誤申請時間。本會建議保障部應該直接將申請者轉介到聽覺部及耳鼻喉專科。另外，應該減

低排期驗耳的時間（現時需要排期六至九個月）令申請者可以早日得到津貼。 

 

獲批標準： 

有聽障兒童的家長反映醫生的標準不一，一位聽障兒童獲批三年的傷津後，今年再評估時，不

達標，不獲批傷津，家長認為現時仍需要佩戴助聽器，仍然要覆診，為何這次卻得不到傷津，

即使不獲批，也應該有詳細的原因及理據。另外，有些聽力受損較嚴重的只獲批數年的傷津，

但有不是太嚴重的卻獲批永久傷津。本會認為政府應該有統一的標準讓醫生跟隨，免得造成不

公平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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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津獲批年期： 

聽障人士方面，獲批傷津的年期一般有一年、兩年、五年、永久，除了獲批永久傷津的人士，

其他也要定期再評估。本會認為應該分為兩種，一為五年，二為永久；因為如果太短時間再評

估的作用不大，五年為一個合適的年期；另外，植入人工耳蝸的應該批永久傷殘，因為植入人

工耳蝸表示聽力極度受損，植入後將剩餘的聽力細胞破壞，聽力細胞一旦破壞，是不能復原的，

所以植入人工耳蝸的聽障人士應該獲得永久的傷殘津貼。 

 

容許單肢傷殘申請傷津： 

行政長官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容許單肢傷殘人士申領傷殘津貼」，而勞工及褔利局成立的小

組也探討此課題，但最後小組卻不建議放寬傷殘津貼的申領資格以加入「單肢傷殘」，本會非

常失望。根據這一次政府小組檢討的報告指出美國現時「單肢傷殘」是合資格申請的，本會認

為，政府應該放寬「單肢傷殘」申請傷殘津貼。 

 

放寬申請資格： 

本會要求政府將聽障人士申請傷殘津貼的門檻降至 70 分貝，雙耳達到 70 分貝或以上受損的聽

障人士可以取全額傷津，而單耳 70 分貝或以上的也合資格申請，資助額可以相應減少。「單耳

傷殘」和「單肢傷殘」無異，所以政府應該接受「單耳傷殘」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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